      財團法人台北市孫法民文教基金會設置獎學金辦法
第一條：財團法人台北市孫法民文教基金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培育國內優秀青年接受良好教育，特設置獎學金獎勵其進修。
第二條：本獎學金之資金來源，由本會基金孳息收入撥用之。
第三條：本會獎學金發給對象，暫定為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及大專院校之國內在學學生。
第四條：本會獎學金名額視當年度孳息及其他收益多寡酌情決定。
第五條：本會各組獎學金金額參照前(第四條)酌情決定。(本學年度訂為特殊教育學校每名肆仟元，專科每名陸仟元，大學每名捌仟元整)
第六條：凡合乎第三條規定並具有左列條件之學生，均得向本會申請獎學金：
        一、全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八○分以上。
        二、全學年操行成績八○分以上。
        三、全學年體育成績七○分以上。
第七條：向本會申請獎學金，應檢具左列文件，經由就讀學校郵寄本會。(地址：106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72-1號20樓) 

        一、獎學金申請書(向學校或附回郵信封向本會索取)。         聯絡人：游文瑾小姐  電話：02-6636-6969
        二、成績報告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三、在學證明書。(或學生證影印本)

        四、證明身份文件(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，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本)

第八條：本會獎學金申請期間定為：
        每年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止。
第九條：申請案件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本會不予受理。
        一、申請文件不齊者。
        二、所送文件印信或形式不完備者。
        三、不合本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者。
        四、逾期申請者。
        五、身份不符者。
第十條：申請人超過當期本會所定獎學金名額者，以家境清寒者優先(請附清寒證明)，以學業成績較高未曾請領同類獎學金
        者為優先，學業成績相同者以操行成績較高者為優先。
第十一條：本會對申請獎學金案件，得組織委員會或小組評審之。
第十二條：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，並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  

